迪庆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关于畜禽养殖

禁养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畜禽产业布局，有效遏制畜禽养殖污染源不断蔓延的趋势，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迪庆州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总体方案》、《迪庆州农牧局关于迪庆州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方案》、《香格里拉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等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系列部署精神，以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为目的，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抓手，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坚持“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依规、疏堵结合”原则，着力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突出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改善提高环境质量为切入点，积极调整优化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实现畜禽养殖业的分区管理，大力开展畜禽养殖业污染综合整治工作，从源头上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着力推行生态化养殖，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促进迪庆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畜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发展。

　　二、划分原则

　　1.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立足开发区实际，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2.坚持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城乡饮用水安全的原则。在生态环境严格保护的基础上，把城乡饮用水安全放在优先位置，形成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协调的格局。

　　3.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深化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为生态环境保护注入强大的动力。

　　4.坚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上，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坚持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保护产地环境，全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6.坚持突出重点和可持续性原则。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以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实施为抓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划分依据

　　(1)《环境保护法》；(2)《畜牧法》；(3)《水污染防治法》；(4)《大气污染防治法》；(5)《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6)《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8)《香格里拉市关于养殖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香政办发〔2018〕33号）；(9)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四、术语与定义

　　1.畜禽包括猪、牛、羊、禽类和兔主要畜禽品种及其它特种养殖。

　　2.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已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养殖场所(以下简称养殖场)，规模养殖场是指“生猪存栏300头或出栏500头、能繁母猪50头以上；肉牛存栏100头或出栏50头以上；奶牛存栏100头；羊存栏100只或出栏100只以上；蛋鸡存栏2000只、肉鸡存栏5000只或出栏1万只以上”。

3.禁养区：县（市）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区域。

　　五、禁养区划定范围

1.湿地保护区：河流型湿地保护区长江干流范围30.2 km离江延200米以内禁止建设规模养殖场。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一级、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全区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其中，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开发区集中式饮水水源保护区：龙洞水源河保护区78.5公顷。

　　3.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根据全区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根据区域内的规划科学设置边界范围。边界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4.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

六、工作要求

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的，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切实加强环境监管，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一）禁养区内违反规定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的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二）禁养区内已建的畜禽养殖场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法限期关闭、关停、转产或搬迁。

（三）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必须符合《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四）制定优惠政策发展规模养殖场（小区）：新、扩、改建畜禽养殖场时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环评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优先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五）禁养区固定：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5年内不做调整;需要调整的，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开展工作。

（六）依法关闭搬迁：开发区建设环保局、社会事业发展局及相关部门按照开发区管委会统一部署，相互配合，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已建养殖场的关闭或搬迁工作。
　　七、工作实施步骤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结束。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8年1月1日至4月30日)。要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宣传，进一步加强对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报道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保护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调查摸底阶段(2018年5月1日至6月30日)。根据禁养区划定范围进行调查摸底、分类。

　　(三) 开展养殖禁养区划定(2018年7月1日至10月31日)。调查摸底完成后，根据我区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分类施策，全面开展禁养区划定工作。

　　(四)总结提升阶段(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31日)。对开禁养区划定工作进行总结，建章立制，实现对禁养区划定工作有效监管。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为有效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区管委会决定成立迪庆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李继文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李学忠  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局长

成  员∶姚斌红  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和瑞云  开发区政务局局长

　　　　        杨  瓒  开发区群团办主任 　　　　　　　　　　　　　　　　　　　　　　　　　　　　肖志林  州国土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局长

贺江华  州司法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

　　　　　　　　苏金泉  州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

                王  松  开发区建设环保局科员

　　　　　　　  和耀华  开发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沙秀权　开发区新仁村委会主任

和  真  开发区居委会主任　

丁春茂  开发区礼仁村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迪庆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由和耀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协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实施相关工作。

　　（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各有关部门、两村一居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从保护生态资源入手，充分认识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此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各乡镇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

　　(三)完善法规，规范管理。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严重违法违规的养殖场依法严厉查处，及时要求各类畜禽养殖场依法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并要求各类畜禽养殖场按照核定的排放总量排放污染物，同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污染源处理费。

(四)强化监督，协调配合。领导小组不定期对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对畜禽养殖业的指导和管理，各有关部门要在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按照工作职责，积极履行职责，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确保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有序开展。
